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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投资者：

为了使您充分了解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可转债)在退市整理期的交易风险，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业务规则以及

本公司制定的相关业务规则，制定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退市整理可转债

交易风险揭示书》（以下简称“《风险揭示书》”），向您充分揭示处于退市

整理期的可转债(以下简称“退市整理可转债”)交易相关规定及可能面临的风

险，请仔细阅读并签字确认。

一、投资者在参与退市整理可转债交易前，应当充分了解退市、退市整理

可转债交易相关规定和进入退市整理期上市公司的基本面情况，并根据自身财

务状况、实际需求及风险承受能力等，审慎考虑是否买入退市整理可转债。

二、上市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可转债同步进入退市整理期交

易。

三、可转债进入退市整理期后证券代码不变，可转债简称后冠以“退”标

识，最后一个交易日简称前同时增加“Z”标识。

四、可转债进入退市整理期的首个交易日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交易价

格波动幅度可能较大，投资者应当注意价格大幅波动风险。

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的退市整理可转债交易实施盘中临时停牌制度，投

资者应当了解盘中临时停牌相关规定。

五、退市整理可转债的交易可能存在流动性风险，投资者买入后可能因无

法在可转债终止上市前及时卖出而导致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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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退市整理期的交易期限仅为十五个交易日，退市整理可转债将于退市

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摘牌，可转债终止上市。投资者应当密切关注退市整

理可转债的剩余交易日和最后交易日，否则有可能错失卖出机会而造成损失。

公司股票及可转债在退市整理期内原则上不停牌，因特殊原因申请全天停

牌的，停牌期间不计入退市整理期，但停牌天数累计不得超过五个交易日。

七、不符合创业板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可以在退市整理期间申请转股，但

转股后仅可以卖出该等股票，不得买入。

八、投资者应当特别关注上市公司退市整理期间发布的提示性公告，及时

从上市公司网站、证券交易所网站、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信息披露媒体

以及证券公司网站等渠道获取相关信息。

九、退市整理可转债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下统

称法律法规)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机构业务规则可能根据市场情况进行制

定、废止和修改，投资者应当及时予以关注和了解。

十、在退市整理可转债的存续期间，如果出现火灾、地震、瘟疫、社会动

乱等不能预见、避免或者克服的不可抗力情形，可能会造成投资者的经济损失。

十一、可能由于证券公司、交易所或者登记结算机构等的系统故障或者差

错而影响交易的正常进行或者导致投资者的利益受到影响。

十二、可能由于投资者或者证券公司未按照规定进行各项申报、申报要素

填报错误、证券公司或者结算代理人未履行职责等原因，导致操作失败的风险。

十三、投资者利用互联网（包括移动互联网）进行退市整理可转债交易时

将存在但不限于以下风险并承担由此导致的损失：由于自身系统故障、设备故

障、通讯故障、电力故障、网络故障、受到网络黑客和计算机病毒攻击及其他

因素，可能导致网上交易及行情（包括移动终端及行情）出现延迟、中断、数

据错误或不完全；由于投资者未充分了解交易及行情软件的实际功能、信息来

源、固有缺陷和使用风险，导致对软件（包括移动终端交易APP）使用不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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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决策和操作失误；投资者的网络终端设备（包括移动终端）及软件系统与本

公司提供的网上交易系统不兼容，可能导致无法下达委托指令或委托失败；投

资者缺乏网上交易经验，可能因操作不当造成该交易失败或交易失误；投资者

未妥善保管密码导致失密或被盗用。

十四、投资者参与退市整理可转债交易，若发生可能影响正常交易秩序的

异常交易行为、涉嫌违法违规的交易行为的，或交易所采取相关监管措施，包

括但不限于口头警示、书面警示、协助调查、限制交易等措施的，公司有权提

醒并要求投资者规范交易行为。若经提醒仍不改正，或拒不配合开展异常交易

行为规范工作的，本公司有权采取以下措施：将相关异常交易行为报告至证券

交易所、证券监管部门；采取交易限制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时间限制、数量限

制、金额限制、品种限制等；拒绝投资者的委托，暂停提供交易服务或终止与

投资者的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关系。

资金账号：

客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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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机构/签章）：

授权代理人/委派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